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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当前学界关于村级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研究成

果颇丰，主要体现在村级治理的行政化还是强化村

民自治这两方面内容，较少关注到行政与自治在村

级治理场域有机统一的形式。一直以来村干部既是

政府的代理人，又是村民的当家人这样的双重角

色，①然而村干部却一直存在角色冲突的矛盾，因为

村干部在均衡政府利益和村庄利益时总是左右为

难，尽管他们不会懈怠行政任务，但要他们全力以赴

的话他们总会仔细衡量，最终村干部索性选择成为

村庄秩序的“守夜人”和村政中的“撞钟者”②，使得乡

村又回归到了无为而治的状态。这样，村干部就既

不会成为称职的代理人，也不会成为称职的当家人，

这样就成为两头不讨好的角色，从而出现“双重边缘

化”的问题③。也就是说，乡村治理中村干部的代理

人和当家人的角色本身就意味着是行政还是自治的

选择。如果行政和自治在乡村的关系不厘清，乡村

治理的内卷化只会持续加重。因此乡村治理中厘清

行政与自治的关系问题势在必行。

与乡村治理实践相一致，学界关于乡村治理中

行政还是自治问题的探讨非常激烈。实施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原有的政治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

农村的经济发展实际，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要求村级建立村民委

员会，农村的政治模式演变为“乡政村治”的格局。④

进入21世纪以后，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表征出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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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困难，首先乡一级政府仅仅是县政府领导下

的乡长负责制，并不是完备的一级政府；其次乡与村

关系中的指导关系异化为村是乡镇的“腿”，最后的

结果就是治理成本越来越大、乡村治理也走向行政

化。因此有学者提出乡村治理需要走向“县政、乡

派、村治”的治理结构调整⑤，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

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

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但随

着现代化的异质性因素对乡村的扰动、农村的传统

道德被个人权利观所改造，个体与原来的社区价值

认同发生“断裂”⑥，以至于出现只享受权利而不想履

行义务的“无公德的个人”⑦。这些人总是能通过特

殊的方式来获取社区里面的公共资源，这导致社区

中的资源配置效率遭到损失，贺雪峰将其视为分利

秩序而导致的乡村治理内卷化⑧。对于这种情况依

靠自治显然软弱无力，因为自治缺乏强制性手段，这

导致在取消农业税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村社集

体不再有能力组织村民来共同应对一家一户“不好

办和办不好”的共同生产事务，国家也没有特殊的强

制性任务要求村干部完成，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也表

现为从“汲取型”到“悬浮型”的转变⑨。也正是从这

时期开始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的资源以期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同时大量的承接资源与惠农政策

使得村级治理越发呈现出对上负责、对内脱离的状

态⑩。这样，在当前时期乡村治理场域中行政力量

下沉了，对此赵晓峰提出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的治

理方式。行政下乡一方面使村级组织的行政化色

彩加强，成为乡镇政府的跑腿机构；另一方面惠农

政策进村入户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农

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自治单位从建制村向自然村下

沉，既能激活村庄社会积累的内生性资源，又能使

得以自然村为边界的社区组织兴起，这为村民提供

了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公共事务的空间。然而随

着国家不断地输入惠农政策与大量资源的下乡，

出现了诸多村民因利益问题产生矛盾的情况，村

级治理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钉子户”，这些“钉

子户”成为扰动村级治理秩序稳定的不确定性因

素，是选择行政还是自治的手段去应对也成了迫切

的事情。这样村级治理又走到了行政还是自治的

十字路口。

一、当前时期乡村治理的特点

在城乡二元与资本下乡的宏观视野中，村级组

织行政化主要是指村干部职业化，其目的是留住村

庄中流动的精英返乡参与乡村建设。中西部村庄的

乡村精英存在结构性流失与政策性流失，导致村干

部“无人当”或“集体离职”，村庄精英的流失严重影

响其治理效能，加之村干部职位缺乏吸引力，进一

步强化了乡村精英选择外出务工的动力，导致内生

型村干部再造功能进一步被削弱。也有学者认为目

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传统农业

型地区的农村村干部职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

村干部职业化与经济发展存在一种关联性。但在资

源下乡与行政下乡的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的村干部

职业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乡村治理也呈现出别样

的特征。

(一)村支两委的行政化表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乡村得到了更

多的资源帮扶，其目的就是振兴乡村，消除城乡二元

结构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与资源下乡相向的，还

有行政的力量也同时下沉了，这样，基层治理中出现

了较多的自上而下的事务，诸如文山会海、相关监测

数据资料的上传、监督资源分配等等事务，使村支两

委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从而避免陷入基层治理的

内卷化，即避免出现看似做的事情增多了，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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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改变的困境。

村级组织的行政化主要体现为如下特征。其

一，文山会海现象突出。村干部常常隔三差五参加

各种会议，或者是定期去乡镇开会，向其汇报近期

的工作开展情况。村委的日常工作也主要是填报

相应的表格资料并按时上交，文山会海给村干部

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其二，村干部的工资

纳入县级财政，并以绩效工资的方式发放，绩效考

核由乡镇掌管。乡镇将下发的任务直接与绩效工

资挂钩，不按时完成的将克扣其绩效分数来提高

村干部的工作效率。其三，照章办事的行动逻

辑。村支两委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和具体的执行准

则行事，并在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同时，还需参照

一定的规范监督村民行为，但在先前时期村支两

委对于村民的某些不合理行为往往选择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出大动静都选择默认，有学者

将村级治理中村干部的这种行为视为基层治理中

的不出事逻辑。这样，源源不断地自上而下的事

务与工资绩效化考核使村支两委出现了基层治理

中常见的基层负担。实行专职化的村干部管理方

式，让村支两委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应对自上而

下的事务。虽然村支两委表现出了行政化的一些特

征，但这与当前时期的乡村治理实际相符合，同时也

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社区内生治理力量涌现

随着村支两委的注意力聚焦到自上而下的事务

中，村级自治趋向于下沉到更加具体的村民组或自

然寨这样的单元之中。尽管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过

程，本质上是乡村治理责权结构的双向调整过程，而

不是行政与自治的对立。但是自治下沉反而激活

了社区中的内生型治理力量。其一，内生性资源得

到有效整合。村民出于对社区的认同，当社区中发

起某一项号召之时其参与的意愿表现得尤为强烈，

他们愿意自掏腰包来筹备资源使动议得到有效的落

实，这有利地整合了社区的内生型资源。其二，降低

治理成本。作为一个熟人社区，村庄中人与人的关

系是相互熟识的，自然社区中的精英人物就成为这

个社区所共享的人物，这些精英常常给社区中的人

带来比较具有信服感的人格魅力。当社区中出现矛

盾纠纷之时，精英人物便站出来调解，且效果往往都

比较有效。村民的日常矛盾纠纷先由社区精英来调

解，而不是当即对簿公堂，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治

理的成本。在熟人社区中对簿公堂就意味着人情关

系的彻底决裂和清算，从而被熟人社区中的人视为

异类。其三，合作行动意愿增强。随着行政力量的

下沉，村级治理中政府、村支两委、基层社会组织、乡

村精英、村民等几大利益主体，各自具备一定的资源

优势，又基于建设乡村的共同目标而产生合作行动

的意愿。同时村民的乡—城流动，在其赚取经济收

入的同时，也增强了村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最

终的结果就是乡村治理中合作行动的意愿增强了。

这样，在当前的村级治理中社区内生治理力量涌现，

合作行动也符合乡村治理实际，同时也说明行政与

自治之间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

二、乡村治理中的社区失灵

治理有效作为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石，是乡

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但当前社区中存在的搭便车

行为、社区的弱约束问题使得社区治理失灵成为一

种可能。而这两种现象主要源于社区中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多为熟人圈子，社区中的公共资源很容易被

掌握资源的人以权谋私或者帮助熟人“搭便车”，以

致公共资源的供给效率损失，从而导致乡村治理的

内卷化。即看似投入在不断增加，但实质性进展却

非常缓慢，因为“搭便车”蚕食掉了本该用于社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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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资源，同时也可能进一步导致村庄之间发展的

“马太效应”。这样，社区中的这两种行为不仅增加

了社区失灵的风险，还增加了乡村治理内卷化的风

险，进而扰动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

(一)社区中的搭便车行为

合作行动也会存在失灵的窘境，当个体转向关

注私人利益得失的考量时，个体的行动逻辑就是出

于自身的利益行动，而非出于社区的责任感。合作

治理的逻辑起点自然离不开社区的公共精神，但是

在市场化的异质性因素与现代化引起私人生活变革

的双重扰动下，个体更多的是追求自己的个人权利，

从而弱化对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履行，以致成为阎

云翔所言的无公德的个人。当无公德个人的搭便车

行为成功后，可能增加其他人竞相效仿的搭便车行

为，相对于不付出成本也能享受，“搭便车”自然更加

吸引人，搭便车行为甚至变得更加难以遏制。如 S
村在 2017年获批一事一议的亮化工程修建路灯项

目，全村分到将近 500根太阳能路灯，这 500根太阳

能路灯要在7个自然寨组成的建制村合理分配，当然

要以自然寨的户数规模按比例进行合理划分。然而

在路灯安装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把路灯装在邻近路边

的村民门前。但村里有个Y姓村民因为路灯安装位

置离自己家较偏，而多次向安装路灯的相关负责人

提出门前安装路灯的要求。随着村里又相继出现好

几户村民因为路灯安装位置而与村委发生不愉快，

村委会最终还是妥协将路灯分到这些提出诉求的村

民门前。这样一来，原先一根路灯能辐射好几户村

民的公共资源，辐射的范围便缩小了，这是社区中村

民“搭便车”成功的“示范性”效应，更是公共资源配

置的一种效率损失。私人生活的变革带来的权利观

转变使社区搭便车行为频次增加，因为个体是出于

经济人的视角来行事，自然关注的逻辑起点会转向

个人利益，加上个体尽可能地想在公共资源中寻求

搭便车行为，从而扰动社区的公共精神。但公共资

源是有限的资源，个体的搭便车行为可能会使其他

个体竞相效仿，以致进一步加剧公共资源的配置效

率低下，最终的结果是个体的逐利行为让不讲“理”

的人获得了满足，而遵守规则的人反而损失了。这

就类似于项目制中公共资源在配置上的不公正不合

理，使得最终资源配置结果呈现为强者愈强、弱者愈

弱的效应。

(二)社区规范的弱约束

熟人社会虽然具有亲密关系富余的优势，以使

社区内部能够整合相关利益与协调矛盾纠纷。但

村民有时候表现的私利化诉求，常常违反社区内部

的相关规范，因为这种相关规范实为一种软约束，当

面对私利化的村民诉求时便可能遭致失灵。S村是

传统的侗族村落，有腌鱼的饮食习惯。在早些时期

发生了一些性质比较恶劣的事件，常常有村民在村

头的河道上投放药鱼的药，导致从村头一截往下的

河道里面的鱼大部分绝迹，甚至有长达一两年的时

间从村头往下的一段河道几乎看不到鱼的踪迹，对

此村支两委出于保护性的目的，便制定了“凡发现在

本村范围河道电鱼、药鱼、炸鱼的，除没收工具外，另

征收当事人恢复河道生态管护费 4000元，并处罚清

洁河道环境卫生六个月”的规定，并将其纳入到村规

民约中社会治理方面的内容板块上。虽说药鱼的情

况没有再次发生，但电鱼、炸鱼的却时有发生，而且

也是屡次强调、屡次再犯。因为每次抓到现行的人，

想进一步处罚的时候，总是难为于熟人之间的面子，

最终就是口头警告、批评教育，绝不允许再犯而收

场。就是说村规民约对村民而言更多是道德和责任

上的要求，其受制于熟人关系而缺乏震慑性惩戒性

约束，这也助长了村民违反村规民约来获利的心

··10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8 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

理。毕竟舆论和道德是对人的内在要求，而非一种

强制性的惩戒，是一种软约束，加上乡土社会的传统

观念更是使农民觉得采取强制性手段是不符合传统

的道德观的，只是借助舆论压力的方式来期望舆论

对象能够遵守社区的相关约定，但这种期望往往无

法获得期望的结果。因为社区的公共性流失使社区

舆论、社区责任感日益弱化，甚至会进一步加剧乡土

社会的原子化，因而公共性的消解会对社区整合和

乡村治理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以致社区失灵成为

一种可能的后果。

三、合作治理：乡村治理有效的一种方式

学界关于村级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边界问题向

来探讨激烈，项继权认为农村社区的人口应当控制

在2000-3000人的规模上来治理，这样农村社区才

更有持久性和生命力，如果社区范围过大，会对社区

的管理和自我服务造成压力，影响自治活动的开展；

如果社区范围过小，会造成管理成本加大，公用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压力增大，甚至造成浪费，同时又不能

简单地将农村基层治理视为统一的、同质的。农村

基层治理也应该分层次，它有行政的基本单元、协调

服务的基本单元及自治的基本单元，这些单元依托

自身的资源和身份来发挥不同作用，进而使得乡村

治理变得有效。因此在结合当前时期的大背景下，

对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应当体现为何种具

体的形式的反思便很有意义了。

(一)强调政府的元角色

政府作为治理的重要主体，拥有非常丰富的治

理经验。乡村治理中若缺乏行政力量的下沉可能会

无法约束那些“搭便车”等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乡

村治理需要一定程度的约束性治理，需要行政力量

下沉，政府担起元治理的角色。诸如S村中村民在

公共资源配置时的搭便车行为与社区规范的弱约束

就是受制于熟人关系的情面，而影响社区内部惩戒

性手段的有效运作，这时候就需要行政的力量下沉，

来震慑上述行为。更何况当前的村规民约多是流于

形式的虚化文本，它是村支两委按照基层政府下发

的“范本”来重新修订的，尽管它内容无所不包无所

不含，但村规民约依然还是寄希望于对社区内生活

的人的一种道德与责任约束来实现善治。元治理也

意味着政府是“同辈中的长者”身份，在多元化的参

与主体中强调国家元力量在治理行为中的设计、规

制、调整的作用，与其他主体协同参与的过程，以实

现公共利益的有效整合与治理有效。因而在多元共

治的局面中，政府始终要担起元治理的角色。尽管

政府也并非万能的，政府也存在政府失灵的窘境，

因为规制手段并非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丹”，但

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来克服软约束失效的局面是

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以保障合作行动的效能。充

分发挥政府元治理角色的政治、经济、管理职能，营

造一个稳定的、有活力的治理局面，多元共治的基

础也才能变得更加牢固。也只有政府担起元治理

的角色才能克服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邹平模式

的失败困境，即需要强大的行政力量作为后盾，再辅

以其他的地方性治理力量，乡村治理才能克服社区

失灵的问题。

(二)尊重地方性治理知识

地方性治理知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的手段，

可能与正式治理存在一些冲突，乡村社会随着现代

化带来的异质性扰动，地方性治理知识常被视为传

统的治理手段，不适用于现代的治理建设。但事实

上，某一地方的地方性治理知识是经过长期的实践

并被当地认可的一种治理方式，采取这种非正式的

治理方式往往能获得奇效。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

里现代化的异质性因素扰动相对较小，采取过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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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的方式反而会被社区所排斥。如村民的纠纷调解

问题，如果是采取社区精英调解的方式，两者的关

系还有补救的可能，而直接对簿公堂则意味着人

情关系的彻底决裂与清算，村民就比较排斥这样

的方式。因此地方性治理知识应当作为优先的治

理手段，村民能自己解决的就交由社区解决，因为

政府不可能触及方方面面的社会治理，正如托克

维尔深刻地论述了美国的地方自治制度是美国社

会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石。他说，“一个中央政权，

不管它多么开明，多么睿智，都不可能独自处理一

个伟大民族生活中的一切细节”，因而地方性治

理知识应当作为优先性选项，这既能降低政府的

治理成本，又能提高社区的治理效能。正式治理

应当作为一个兜底性的手段，在非正式治理失效

后正式治理及时介入制止。因而尊重地方性治理

知识更是尊重地方自治的传统，也就是说行政与

自治的边界讨论中自治应当作为优先选项，行政

应当作为兜底性的手段。

(三)走向合作的乡村治理

当前时期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应当是

合作行动的关系。在皇权不下县时期，乡村治理依

托代理人作为联结国家与农民的纽带，代理人负责

将矛盾纠纷先自行消化而不必付诸正式的官方行

动，黄宗智将其定义为“简约治理”。简约治理是传

统社会治理有效的一种方式，这种简约治理是半正

式的治理过程，即政府不需要过多的干预治理，只需

要有一个中间人来优先引导调解，除非调解人无法

调解才走向法庭。因为在乡土社会中多是熟人圈

子，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一个明理的中间人，

那么调解成功的概率便非常高。简约治理之所以能

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根源在于熟人社会的亲密关系

富余，因此国家也不需要过多的介入，只需要培育代

理人即可。杜赞奇把代理人参与治理的方式称为经

纪模式，并认为这是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即不是依靠

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率，而是大量复制旧有的

关系。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政府介入是一种低

度的强制性介入过程的话，那么从集体化时期到改

革开放再到21世纪以来，政府的介入呈现为从强制

性介入到适应性介入的转型，即介入程度越来越柔

和。在1958年-1983年国家政权建构的公共空间使

村民紧密团结，一起生活、生产，村庄是高度统一的

利益共同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农民从

集体生活中走了出来，随着市场化改革及全国劳动

力市场的建成，农民也变得更加“理性”了，表征为村

庄的原子化趋势越来越突出，乡村异质性凸显，从而

导致乡村的公共生活日渐衰落，村民参与意愿弱，村

民的经济理性逐渐超越公共理性，对参与乡村公共

事务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将其视为政府和村委会的

职能。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与资源的下乡，为了更好地

承接政策与资源，村干部职业化成为了必然的趋

势。就是说村支两委被行政吸纳，这样自治便下沉

到自然村或村民组内了，自治的主体为农村社区里

面的各种社会组织，他们将村民组织起来参与公共

事务的治理。这样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就成为当前

时期国家建设的一种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基层政

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在基层政府、村支两委、

志愿组织和村民之间形成一种强约束、强自治相联

合的合作治理，以解决乡村治理中弱约束导致社区

失灵的问题。就是说村级治理在资源下乡与行政

下沉的背景下，行政与自治应当走向合作治理的关

系来共同应对乡村社会中的公共事务。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开放性越来越强，社会事务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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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也呈现为多元化主体，这种多元化与开放性使

社会治理必然走向合作治理的格局。因为多元主

体在不同领域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加之治理本身

又不限于政府，而是多元化的主体自主自治的行动

网络，多元主体之间正朝向一种权力依赖和互动的

平等伙伴关系发展，但在合作治理语境下政府依然

扮演自主自治网络中的元治理角色，政府为不同的

治理模式提供了基本规则，又是一个拥有相对垄断

性质的组织，在那些基础性工作中政府依然是管理

的行为主体，因而合作治理的中国语境也一定是以

政府为元角色的治理。

合作治理放到乡村治理语境中也是适用的。随

着国家向农村输入惠农政策和大量的资源，为了更

好的利用和执行这些政策与资源，村支两委走向了

专职化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村干部的职业化、行

政下移、支书主任一肩挑等特征，村级治理行政化

了。这与传统的依靠自治的力量，缺乏惩戒性约束

而使其在遭到人情困境时往往会选择放弃的治理方

法不同，现在乡村治理中有两股力量在发生作用，

即行政和自治的力量。行政下沉使村级治理的弱约

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行政下沉一定程度上保

障了原子化、异质化的农村社区能实现治理有效。

这样自治与行政这两股力量的合作便成为乡村治理

有效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它既能使社区承接自上而

下的外部性事务，这与当前资源下乡时期的国家建

设相符，同时又能调动社区内生性的治理资源来降

低整体的治理成本。合作治理为行政与自治的有机

结合搭建了一个理论架构。另一方面它提升了乡村

治理的整体效能。在传统的弱约束治理状态中，社

区常常因为受制于人情关系而放弃惩戒性手段，从

而使社区面临治理失灵的困境，随着行政力量的下

沉，它为自治的弱约束起到了强约束的一种保障，这

样乡村治理就表现为强约束、强自治的特征，乡村

治理整体效能得到了提升。但在具体的治理过程

中，对于地方性治理知识需要充分尊重，因为地方

性治理知识是在长年累月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

验，行政与自治的合作是在不破坏自治力量的前提

下合作的，它更多的是强调行政作为一种惩戒性的

震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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